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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转型期的中国的法制。从一

个法学家的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了扩大了。另一方面公权力又存

在很大的控制。我说的“私权利”是“利益”的“利”，“

公权力”是“力量”的“力”。在一个崇尚私权利的国家里

面，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这些国家和地

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当少。在过去保持控制的情况下

，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公权力和私权利

的冲突。在现场这样公权力保持相当大的干预的力量，这就

造成了转型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这应该是客观

规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私权利和私权利

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可怕，也很好解

决。中国终究两者是居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公权力和公权力

也会发生冲突。我们现在每个部门的意义也会有冲突，但是

公权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也有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当公

权力和私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发现私权利是处于相对

弱者的地位，它敌不过一个国家这么庞大的权利。所以在一

个法制社会里面，如何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在

这个意义上来如何限制公权力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障私权

利的不可侵犯，这是具有现代法制意义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3年将要过去，回顾2003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有

了几个重要的实践足以我们进行反思，我想对于2003年的反



思，就可以对2004年加以展望。2003年发生在我们国家和社

会里面第一个重大的事件，当然就是“非典”(SARS)危机，

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也引起

了对于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上的进一步的思考。法学家们提

出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涉及到每一个公民的

生命、健康权的时候，国家和政府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向

公民披露真实的信息，我想这也是一个私权利受到威胁的时

代。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公民要求政府在涉及到自己的生

命健康的问题上，能够披露真实的信息，这一点应该是起码

的权利。 在我们国家宪法修改的时候，许多法学家提出来在

宪法里面应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那么知情权究竟包括哪些

？哪些应当是知情的，可以知情的，必须知情的。哪些是不

能够知情的，国家终究还有一些秘密，国家终究有内部的事

务，不一定是每个公民都需要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国

家现在正在制定政府的信息公开法，我想我们国家已经意识

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我相信法制建设的完善在将来会有更

多的包括SARS以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已经把某些信息

定期的公布了，这一条我们预计会有更好的完善。但是信息

的公布、信息的披露，涉及到我们新闻的机制，新闻的机制

完善里面又涉及到公民有哪一些可以从新闻媒介里面来掌握

信息的权利。我理解这是两种渠道的权利，一个是政府要有

定期信息披露的机制，从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网上、从

政府机构的发言人那里了解信息。另外通过正常渠道，新闻

媒体的渠道来理解自己应当享有和得到保护的权利。 SARS事

件里面给我们第二个启示就是政府要有公信力，起初在政府

隐瞒一些事情的时候，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当政府把一切事



情都公布于老百姓之前政府取得了公信力。这样我们就对公

信力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是在喊“市场正在呼唤信用机

制”，不少场合讨论市场体制的信誉体制。市场经济里面这

个信誉是私信誉，是各位私人的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作为一

个公司应该有的信用。但是此外还应当有公信力，政府的信

用，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信用恐怕要比一个公司失去了信用

对社会的危害不知要大几十倍，几百倍。所以SARS事件的案

例，应该呼吁我们确立一个健全的、政府的公信力的机制。

如果信用可以评估的话，一个银行、一个公司的信用可以评

估的话，那么一个政府、一个政府部门的信用也是可以评估

的。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估呢？我看人民代表表决里面

法院获得了多少赞成票是一个对法院的公信力的评估。检察

院的报告里面获得了多少票可以说是对检察院公信力的评估

。但是这一条还仅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西方国家对于政府的

公信力的评估，对于政府的施政满意不满意，满意度到多少

，对于首相的信任度，对于总统的信任度，往往是通过一个

巨大的社会的民意调查的网来实现的。我想在这一点上，我

们也应当逐步建立我们广大的对于民意对于政府的公信度的

确认。这是政府的决策人员很好的鞭策和监督。如果领导人

仍然迷恋于我是得到了全民的支持，我看这并不有利于政府

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完善工作。只有每个人知道自己哪些施政

人民满意，哪些施政人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我想这个意义

上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这一条应该是我们已经有了

一些民意的机构，因此这个问题也应该进一步的完善，使得

我们的法制更加完善。 SARS事件给我们带来的第三个启示，

像吴敬琏教授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可问责的政府。我想可问责



的政府也是政府的公权力和私权利冲突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法

律机制。我们提倡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我们也应当

提倡政府向可问责的政府转换。这次SARS事件确实做到了某

些官员的问责、撤职、免职，但是这样的一个问责的政府的

制度，辞职或者免职的制度还需要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不

仅要建立可问责的政府和可问责的官员，而且还要确确实实

能够有可问责的人，板子打到他的身上是打的不亏的。但是

我们现在有的政府人员可能经不起这个责任。有一次有一个

人给我来一个咨询函，连续几次给我写信，他说为什么我不

能到法院告南昌市委，我说南昌市委不能告，我们国家行政

诉讼法只能告政府机关，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政府机关决定是

市委决定的，我就是要告他的，我说没有办法告。政府可问

责，党委是不可问责，我们法律没有这一条。在我们现在的

国家这种机制下，如何能够完善党政的分工，把每一个人责

任明确，建立真正可问责，而且这个问责是老百姓可以向你

来问责，我想这个机制在今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2003年快要

过去了，除了SARS事件以外，我想大家都知道孙志刚案件，

孙志刚案件在2003年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浪，而这个波

浪引起的深远意义是重大的。三个博士生向全国人大提出要

求1982年国务院通过的一个法规，而这个法规和现在立法法

里面的规定是违背的。这样我们的法学家们，我们的法学博

士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也就是在我们修宪的时候，一

部分学者提出来如何加强我们国家违宪审查的制度，也包括

司法审查的制度，只有完善了这一条才能够确保政府的权利

不至于滥用，政府的权利不至于扩大到没有人监督。不久前

又出现了由于河南省人大通过的《种子条例》和全国人大通



过的《种子法》是不是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由谁来确认。又

有五位律师向全国人大提出来要求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审查的

程序审查河南省人大的《种子条例》是否违反立法，如果真

是这样，《种子法》决定种子价格放开是政府决定，而某个

省是政府控制的价格。无可讳言，国务院的条例也好，省人

大颁布的条例也好，一个叫做行政的法规，一个叫做地方的

法规，这给我们提出来如何在法制建设里面建立更完善的体

系。 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的重视，也包括

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由于出现了一些自焚案件，出现有

关拆迁问题尖锐矛盾的突出。涉及到个人的权利如何能够通

过权利加以保障。什么样叫社会公共意识，如何加以补偿和

赔偿。如果对于一个公民在城市里面的房屋需要拆迁，而补

足他们的费用不能够使他在同样地方，同样面积获得同样一

些的房屋，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剥夺的形式，

虽然不是全部。我们国家对于补偿、拆迁、征地都应该体现

这样一个重要的精神，至少要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和

赔偿。我们现在正在制定《民法典》，《民法典》在物权法

里面也在起草如何给公民合理的补偿。非常感到高兴的是，

现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南京市目前对补偿的办法做了修改，力

求使得补偿的金额更接近或者符合他应该补偿的价值。 我讲

到这五个问题，第一，公民的知情权。第二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可问责的政府。第四，对于政府和省级人大规定的法规

的宪法监督和违宪监督，乃至于在征收和补偿的办法里面如

何做到共存。这是我们现在市场建设里面比较根本的问题。

我们只有解决好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使私权利得到应有

的保障。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可以对长期以来我们依照庞



大的公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和制约，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国

家的法制才能更进一步，我相信2004年法制会继续沿着这个

方向前进，我是抱满了信心和希望。谢谢大家！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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